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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智能建造企业评价指引
（试行）

一、基本指标：

1.注册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固定的

办公、生产和研发场所，从事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的相关企业；

2.企业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较高，采用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

取得相关质量管理、安全、健康和环境体系认证，制定了完善的技

术、质量、安全和档案管理制度；

3.提供企业近 3年资信情况证明，企业信誉良好；

4.申报近 3 年内未发生一般及以上工程质量安全责任事故或

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事件；

5. 申报当期 2 年内申报并获评市级及以上智能建造试点项目

（仅限佛山市行政区域内的工程项目或本市财政资金在市外援建

的工程项目）不少于 2个。

二、申报企业范围：

智能建造企业分为专业型和综合型，由企业自主选择申报。专

业型包括设计类、施工类、部品部件生产类、装备制造类和研发服

务类，按专业类型分别评分。综合型需同时满足两个及以上专业型

企业要求。

1.设计类。具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市政行业设

计甲级或综合甲级资质，承担过智能建造项目的 BIM 全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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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类。具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或

市政共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承担过智能建造项目的

施工。

3.部品部件生产类。从事智能建造项目相关的装配式部品部件

的生产。

4.装备制造类。从事智能建造相关的先进制造工装、智能工程

设备、智能工地装备、机器人等的研发、设计和生产。

5.研发服务类。具有与智能建造相关的技术成果，从事研发、

检测、软硬件开发等。

三、相关指标如下：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满分

企业

基本

情况

科研

能力

和科

创平

台建

设

配备专门的智能建造研发应

用团队，具备智能建造相关

研发应用能力，建设智能建

造相关的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有重点实验室、工程研

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等科创平台，国

家级平台每个得 5 分，省级

平台每个得 3 分，市级平台

每个得2分。本项最多5分。 10 分

从事智能建造技术研究、开

发的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

的20%以上的得5分，占10%

以上的得1-4 分。本项最多5

分。

研发

投入
智能建造的研发投入情况。

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得

10 分；入选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或省级“专精特新”得 8

分。本项最多10分。
10 分

智能建造的研发投入连续 3

年达到总收入的5%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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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满分

得 7 分；研发投入连续 3 年

达到总收入4%以上的，得4-6

分；研发投入在总收入3%以

上的，得 1-3 分。不与前项

同时得分。

发展

规划

编制企业智能建造发展规

划。

具有明确的智能建造发展思

路、发展目标、人才培训、

资金投入和保障措施等内容

的，可执行性强，得 5 分。

内容基本完整的，可执行性

较强，得1-4 分。

5 分

技术

体系

基础

软硬

件配

置

网络基础设施情况（各类有

线和无线信息传输装置、5G

通信网络）

企业实现网络全覆盖的，得1

分
1 分

数字

化管

理平

台

采用 CIM、BIM、物联网、云

计算、互联网、GIS等技术手

段的集成管理平台（城市级、

企业级、项目级、模块级）

应用情况：

(1) 构建数字协同设计基础

平台和集成系统，如基于BIM

的项目全过程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辅助审查、智能装修

设计软件、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项目深化设计软件、数字

化交付等；

(2) 智能施工过程管理平

台，如智能企业管理系统、

智能项目管理平台、智能监

测系统、智慧工地管理平台、

智慧安全管理平台、智慧运

输监管系统、工程数字档案

（设计类）参与项目实现使

用 BIM 技术协同设计，全专

业、全过程、全参与方都可

介入对图纸进行细化、补充

和完善。并且模型与施工过

程同步更新的，按阶段、模

型精度以及使用情况，得

0-12 分。

（施工类）具备智能施工过

程管理平台及其应用能力，

实现企业应用系统和施工现

场信息数据全面整合调度的

能力；施工项目数据共享运

行情况及智能决策系统设计

运行情况，得0-12 分。

（部品部件生产类、装备制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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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满分

管理平台等；

(3) 智慧化工厂管理系统，

实现生产计划管理、生产过

程控制、产品质量管理、车

间库存管理、项目看板管理

等的数字化与智能化，采用

数据驱动自动化生产设备，

设备与工厂管理系统连通，

实现数字化生产。

造类）具备智慧工厂管理平

台，根据实现生产作业数字

化、过程质量可追溯、自动

化生产等应用程度得 0-12

分。

技术

体系

智能

建造

技术

体系

(1) 形成企业标准化的智能

建造技术体系、产品系列和

管理体系；

(2) BIM 数字一体化在设计、

生产施工、竣工验收、运营

维护等全过程应用；

(3) 人机智能交互、建筑机器

人、智能工地装备、3D 打印

等技术应用；

(4) 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基于

BIM 的标准化部品部件数据

库、智能化运输机械设备、

基于物联网的质量追溯应用

等。

具有标准化的建造技术体

系、产品系列和管理体系的，

得5分；

（设计类）采用 BIM 正向设

计，并在设计、图审、生产、

施工、运维全过程应用及建

筑、结构、机电、装修全专

业一体化应用的项目，每个

项目每个阶段应用得 1 分，

单个项目最多 4 分。本项最

多10分；

（施工、研发服务类）具有

采用人机智能交互、建筑机

器人、智能工地装备、3D 打

印等技术，自主研发的每项

得3分，引进应用的每项得2

分，最多10分。

（部品部件生产类、装备制

造类）自主研发智能自动化

生产线每一个类型得 5 分，

引进应用的每一个类型得 3

分，半自动生产线得分均减

半，基于 BIM 的标准化部品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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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满分

部件数据库、智能化运输机

械设备、基于物联网的质量

追溯应用等每项得 2 分，最

多10分。

技术

体系

标准

化水

平

设计采用标准化、模数化设

计，生产采用标准化预制部

品部件，施工采用标准化做

法的情况。

设计类企业具有标准化、模

数化设计的技术指引；生产

类企业建立了标准化的 BIM

产品构件库及标准化的生产

工艺；施工类企业建立标准

化施工工法的，根据实际可

操作性程度得 2-5 分，没有

得零分。

5 分

自主

知识

产权

和科

技成

果

与智能建造相关的检测报

告、认证证书、鉴定报告、

测试报告、科技查新报告、

标准规范参编、知识产权（有

效专利、工法、软件著作、

商标等）等情况。

获国家级及省（部）级科技

成果二等奖及以上或同等的

行业协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及以上，每项加 2 分；获

得三等奖，每项加分1.5分；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每项

加 2 分，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每项总分加 0.5 分；获省级

及以上行业协会、省部级工

法每项加 1 分；同一课题成

果获得不同级别奖项按最高

级别加分，不重复累加；

具备检测报告、认证报告、

鉴定报告、测试报告等完整

资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科研

成果，每项得2分；

使用基于国产自主可控内核

开发的各种软件，每开发一

种软件得4分；

本项最多10分。

10 分

应用
智能

建造
近3年应用的工程项目设计、 设计、施工类、部品部件生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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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满分

实施

能力

工程

项目

实施

情况

生产、施工、科研等情况。 产类企业：参与智能建造试

点项目每个得3-5 分（市级3

分、省级4分、国家级5分）,

参与智能建造示范（范例）

项目每个得 5-7 分（市级 5

分、省级6分、国家级7分）。

其他类企业：参与智能建造

相关科研课题或技术服务，

每个得3-5分；

本项最多得12分。

信息

化应

用实

施情

况

信息技术在设计、生产、施

工等过程中的应用情况。

根据在智能建造工程项目中

BIM、智慧管理平台、智慧工

地、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

得0-5 分。

5 分

建筑

机器

人及

智能

装备

应用

情况

人机智能交互、智能物流管

理、先进制造设备、智能工

程设备、智慧工地装备、施

工机器人、3D 打印等技术的

应用水平及管理效果。

根据在智能建造项目中人机

智能交互、建筑机器人、智

能工地装备、3D 打印等技术

的应用情况，每类型应用得2

分，最多10分。

10 分

综合

效益

创效

情况

(1) 智能建造技术应用带来

的市场价值、安全生产、工

程质量提升，智能建造降本

增效情况。

(2) 提供的智能建造服务和

产品效益情况，包括用工、

资源、成本、效率等情况。

根据企业实际降本增效情况

得0-5 分。
5 分

基础评分合计 100 分

加分

项

试点

项目

获奖

情况

智能建造项目应用获奖情

况。

试点项目申报并获国家级优

质工程奖或同类奖项的每个

得 5 分，省级建设工程优质

奖或同类奖项的每个得3分，

市级建设工程优质奖或同类

奖项的每个得 2 分；获全国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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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满分

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或同类

奖项的每个得 5 分，省级优

秀工程勘察设计奖或同类奖

项的每个得 3 分，市级优秀

勘察设计奖或同类奖项的每

个得2分。本项最多10分。

重大

科技

创新

智能建造重大科技创新情

况。

获得智能建造相关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认定的，国家级

每项得 5 分，省级每项得 3

分；入选智能建造新技术新

产品创新服务典型案例（范

例）的，国家级每个得5分，

省级每个得 3 分；入选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智能建造与新

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可复

制经验做法清单，每项得 3

分；获评数字化智能化示范

车间或工厂，国家级每个得5

分，省级每个得 3 分，市级

每个 2 分；建筑产业互联网

平台入选范例平台，国家级

每个得 5 分，省级每个得 3

分，市级每个 2 分。本项最

多10分。

10 分

加分项合计 20分

总分=基础分+加分 120分


